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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》於 111年 5月起，施行 

『職業災害保險』月投保薪資， 

下限訂同基本工資 25250 元，上限訂為 72800 元； 

（25250 級距以下，以最低 25250 元計；72801 含以上，以最高 72800 元計） 
 

★已更新《2-7 薪資套表資料／勞保標準》 

新增「職業災害」投保級距及負擔金額。（以下簡稱：職保） 

 (此異動～只影響勞保補助金額有異動；個人自付則沒有異動) 
 

 

 

★★因目前新系統已規畫仍在建置中，目前使用的系統朝數字正確

規劃。目前《2-7 薪資套表資料／勞保標準》保險級距對照負擔金

額有些許錯誤來不及更正，請列印下表參考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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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保級距（最低 11100~最高 45800） 職保級距（最低 25250~最高 72800） 

更正後：負擔金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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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★★  最後，一定要由單位自行執行 

《1-4費率與公式設定》勾選 R03「個人基本資料(勞保*)要重新計

算」的動作，人事資料才會套用更新。 

 

 請務必自行執行《1-4 基本資料／費率與公式》 
 

完成此動作《1-1基本資料／人事資料》 〞勞保人員〞資料才會套用更新喔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◎提醒：重新計算後，人事資料將回復為系統原先設定值，如有手

動強制修改的資料，請記得檢視及重新修改！ 

（如：特教津點、教保費…等，金額有手動歸 0 者，要檢查投保級距。人事

資料要重新設定） 

 

 

★★職保於 111/5月起才適用，因考量單位可能還需要編輯 111/4

月鐘點費…，故系統預計於 111/5/5（三）更新。★★ 

 

如有單位欲於 5/5前更新者，請致電客服 05-2280106 分機 19、31。 

※提醒：如更新後，且執行過勞保人員重新計算的動作，勞保補助

金額即以新的金額（新的職保金額）計算之。 

 

未完，下頁還有範例說明 

請至《1-4 基本資料／費率與公式設定》頁面最下方，勾選(如圖示) 按「確定」後，

人事資料才會套用更新。 

（確定後，計算完成 勾選會不見為正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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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勞保、就保個人保險費試算』 網址連結~~  https://www.bli.gov.tw/0014162.html 

★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費率： 0.11% （教育類）計算 

最低 25250 職保級距試算，單位每月負擔最低為 28 元 

最高 72800 職保級距試算，單位每月負擔最高為 80 元 (勞保局系統未更新，尚無法查詢) 

 

 

 

  

https://www.bli.gov.tw/0014162.html


5 

系統範例  各投保級距，勞保補助負擔金額如下 

 

投保 11100 級距，勞保補助（含就保+職保+如含墊償）= 894 + 28 + 3 = 925    
★職保以最低金額 28 元計算 

 
 

投保 25250 級距，勞保補助（含就保+職保+如含墊償）= 2033 + 28 + 6 = 2067 

 
 

投保 45800 級距，勞保補助（含就保+職保+如含墊償）=3687+50+11=374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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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 72800 級距，勞保補助（含就保+職保+如含墊償）=3687 + 80 + 11 = 3778 
★就保及墊償以最高金額 3687+11 元計算 

 
 

 
投保 80200 級距，勞保補助（含就保+職保+如含墊償）=3687 + 80 + 11 = 3778 
★就保及墊償以最高金額 3687+11 元計算；職保以最高 80 元計算 

 


